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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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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非法采砂作为破坏水生态环境的高发违法行为，近年来在我国河湖流域呈现多发态势，不仅造成砂

石资源枯竭，更引发河道形态改变、水生生物灭绝、防洪能力下降等一系列连锁生态灾难。在当前实践

中，非法采砂案件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缺乏明确的技术规范，严重制约了此类案件评估结果的权威

性与有效性。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保护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

保障公众健康，规范非法采砂案件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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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非法采砂案件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非法采砂案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总体要求、工作程序、核心技术内容及报告编

制内容，明确了地表水和沉积物的特征指标和地形地貌的损害量化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河流、湖（库）非法采砂案件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害性公示通则

GB 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707 河道整治设计规范

GB/T 21678 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GB/T 39791.1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GB/T 39791.2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GB/T 39791.3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GB/T 39792.2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HJ 493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范

HJ 710.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HJ 710.6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HJ 710.7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HJ 710.8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HJ 710.12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HJ 831 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南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Y/T 078 海洋生物质量监测技术规程

SC/T 9402 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技术规范

SL 386 水利工程边坡设计规范

DB43/T 432 淡水生物资源调查技术规范

污染死鱼调查方法（淡水）（农渔函〔1996〕62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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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非法采砂 illegal sand mining

在河流、湖（库）等水域管理范围内，单位或个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未依法取得法定采砂许可或违反许可要求采砂

的行为。

3.2 水生态服务功能 water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地表水生态系统生产的物质及其所形成的自然和人为环境对人类的服务作用，包括供给服务、支持

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

3.3 地形地貌破坏 destruction of landforms

由非法采砂行为导致的河（湖）床下切、河（湖）岸侵蚀崩塌等损害河（湖）床及河（湖）岸带稳

定性，并影响河、湖自然水文情势的不利改变。

4 总体要求

4.1 鉴定评估对象

本文件的鉴定评估对象为非法采砂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具体包括：

a） 环境质量损害：地表水透明度降低、浊度升高，沉积物粒度降低；

b） 产品供给损害：水产品生产的种类和数量减少；

c） 支持服务损害：生物多样性的种类和数量减少，污染致畸致死，栖息地面积减少，地形地貌破

坏；

d） 调节服务损害：洪水调蓄能力降低，土壤保持能力降低；

e） 文化服务损害：休闲娱乐频次减少，旅游人次减少。

4.2 鉴定评估内容

根据鉴定评估需要，非法采砂案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内容包括：

a） 非法采砂行为调查：调查确认非法采砂时间、范围、数量等；

b） 生态环境基线确定：开展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状况及水生态服务功能调查，确定地表水和沉积

物环境质量及水生态服务功能基线，必要时开展水文水利、地形地貌调查；

c） 生态环境损害确认：判断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状况及水生态服务功能是否受到损害，确定损害

类型；

d） 因果关系分析：分析非法采砂行为与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及水生生物、水生态系统、水生态服

务功能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e） 损害量化：对比评估指标现状与基线，确定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度，计算损害实物量和价

值量；

f） 恢复方案制定：分析环境恢复的可行性，基于等值原则制定基本恢复方案，计算期间损害，制

定补偿性恢复方案，筛选确定综合恢复方案；

g） 恢复效果评估：定期跟踪生态环境恢复情况，评估恢复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决定是否需要

开展补充性恢复。

5 总体原则

5.1 合法合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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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评估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遵循GB/T 39791系列、GB/T 39792系列国标要求，监测数据、模型参

数可追溯，禁止伪造或篡改结果。

5.2 科学合理原则

结合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等方式掌握的情况，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的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包含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措施。

5.3 独立客观原则

鉴定评估机构及鉴定人员运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独立客观地开展鉴定评估，不受鉴定评估利益相

关方的影响。

6 工作程序

非法采砂案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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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非法采砂案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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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作方案制定

7.1 基本情况调查

7.1.1 非法采砂行为调查

了解非法采砂的发生时间、地点等基本情况，查明非法采砂行为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持续时长、

涉及区域、非法采砂量等情况。

7.1.2 破坏生态基本情况调查

掌握水生态系统的自然环境、生物要素、服务功能受损害的时间、方式、过程和影响范围等信息。

7.1.3 案件应对基本情况调查

了解实施的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治理修复以及水生态恢复的相关资料和情况，包括实施过程、

实施效果、费用等相关信息。

掌握地表水和沉积物以及水生生物监测工作开展情况及监测数据，必要时可使用现场快速检测设备。

7.2 自然环境与水功能信息收集

调查收集影响水域以及水域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信息，具体包括：

a） 水域历史、现状和规划功能资料；

b） 水域地形地貌、水文水利以及所在区域气候气象资料；

c） 地表水和沉积物、水生生物的历史监测资料；

d） 影响水域内饮用水源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风景名胜区及所在区域内基

本农田、居民区等环境敏感区分布信息，以及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大型水生植物、鱼类等游

泳动物、水禽、哺乳动物及河岸植被等主要生物资源的分布状况。

7.3 社会经济信息收集

收集影响水域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信息，主要包括：

a） 经济和主要产业的现状和发展状况；

b） 地方法规、政策与标准等相关信息；

c） 人口、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和水资源供给、相关水产品、水资源价格等相关信息。

7.4 制定工作方案

根据所掌握的监测数据、损害情况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信息，初步判断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可

能的受损范围与类型，必要时利用实际监测数据进行污染物与水生生物损害空间分布模拟。

根据案件的基本情况和鉴定评估需求，明确要开展的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内容，设计工作程序，通过

调研、专项研究、专家咨询等方式，确定鉴定评估工作的具体方法，编制工作方案。

8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确认

8.1 调查原则

按照评估工作方案的要求，参照HJ/T 91、HJ 493、HJ 494、HJ 495等相关标准，根据案件特征开展

地表水和沉积物布点采样分析，确定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状况，可对水生态服务功能、水生生物种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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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开展调查；收集水文地貌资料，掌握流量、流速、水位、地形及沉积物深度等关键信息。同时，通

过历史数据查询、对照区调查、标准比选等方式，确定基线，通过对比确认生态环境是否受到损害。

8.2 水环境质量和水生态服务功能调查

对于非法采砂案件，主要通过实际调查、生物观测、模型模拟等方法调查地表水和沉积物的环境质

量以及水生态服务功能。获取调查区水资源使用历史、现状和规划信息，查明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发生

前、损害期间、恢复期间评估区的主导生态功能与服务类型，主要包括：

a） 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索饵场、鱼虾类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种质资源

保护区、岸帯稳定性等支持服务功能，重点调查地形地貌的破坏量；

b） 洪水调蓄、侵蚀控制等调节服务功能；

c） 集中式饮用水源用水、水产养殖用水、农业灌溉用水、工业生产用水、渔业捕捞等供给服务功

能；

d） 人体非直接接触景观功能用水、一般景观用水、游泳等休闲娱乐等文化服务功能。

8.3 确定调查指标

根据非法采砂案件的特点，其主要调查指标见表1。
表 1 非法采砂案件调查推荐指标表

类型 功能 对象 指标

环境质量 指标浓度
地表水 透明度、浊度

沉积物 粒度

水生态服务功能

产品供给 水产品生产
种类 经济性水生生物、水资源量

数量 产量

支持服务
生物多样性维护

种类
鱼类、浮游生物、底栖生物、水生

植物

污染致畸致死数量 个数

破坏数量 个数

栖息地面积 面积

地形地貌 破坏量 高程、坡度、水域面积、岸线长度

调节服务
洪水调蓄 调蓄量 面积、水位变化量

土壤保持 保持量 面积、土壤侵蚀模数

文化服务
休闲娱乐 休闲娱乐频次 总旅游人数、人口总数

景观科研 旅游人次 旅游人数

8.4 地形地貌调查

8.4.1 调查目的

地形地貌调查的目的在于掌握非法采砂行为对地形地貌的改变情况，为非法采砂案件造成的损害状

况调查分析提供技术参数，为水生态服务功能受损情况的量化提供依据。

8.4.2 调查指标

非法采砂案件主要导致水生态支持服务功能改变，重点关注地形地貌的破坏量，确认河流断面（湖

泊）形状、河（湖）床高程、河（湖）床糙率、河（湖）底比降、河（湖）床沉积结构、岸坡坡度变化、

岸线长度变化率、水流流场变异系数、岸坡稳定系数、地貌多样性指数等指标。

8.4.3 调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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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充分利用现有资料。根据现有资料对调查区相关信息进行初步提取，重点关注已有水文站、监

测站建档资料，以初步识别调查区内的地形地貌变化情况。现有资料不足时，开展进一步调查；

b） 开展评估区地形地貌参数调查。以评估水域为重点调查区，获得评估水域地形地貌资料，根据

区域资料初步分析判断上述资料的可用性，对于区域资料不能满足评估精度要求的，开展相应

的水文测验、地形测量、水力学试验、水文地质试验等工作获取相关参数。

8.4.4 调查方法

a） 资料收集与分析：收集调查区域附近已有水文测站、监测站等历年相关资料，对比分析近年与

历史变化情况，初步识别调查区内的地形地貌变化情况；

b） 现场调研：通过实地调研，结合历史与现状遥感影像资料，初步分析非法采砂区域岸坡坡度变

化、岸线长度变化等情况；

c） 地形测量：对非法采砂区域进行地形测量，与历史地形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区域地形演变趋势，

获得地形地貌破坏量，确认河流断面（湖泊）形状、河（湖）床高程及下切深度、河槽位置、

河（湖）床糙率、河（湖）底比降、岸坡坡度变化、岸线长度变化等基本参数；

d） 必要时开展水文测验、水力学试验、水文地质试验等工作，获取水流流场变异、岸坡稳定系数、

地貌多样性指数等相关参数。

8.5 布点采样

8.5.1 布点采样要求

以掌握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发生流域（水系）状况、反映发生区域的污染状况或生态影响的程度和

范围为目的，根据水系流向、流量、流速等水文特征、地形特征和污染物性质等，结合相关规范和指南

的要求，合理设置监测断面或采样点位。依据水生态服务功能和事件发生地的实际情况，以最少的监测

断面（点）和采样频次获取足够有代表性的信息，同时考虑采样的可行性，结合初步调查采样结果，判

断非法采砂的影响区域，重点关注非法采砂区域及其下游1公里范围的环境质量和水生态服务功能是否

存在不利改变。对于感潮水域，根据事件实际情况选择涨平潮、退平潮等不同时段开展监测。

地表水和沉积物的布点采样参考GB/T 39791.1、GB/T 39791.2、GB/T 39792.2、HJ 494、HJ/T 91，
水生生物的布点采样参考GB/T 39791.1、GB/T 39791.2、GB/T 39792.2、HJ 710.4、HJ 710.6、HJ 710.7、
HJ 710.8、HJ 710.12、SC/T 9402。

8.5.2 调查采样准备

开展非法采砂案件的现场调查，可准备记录工具、定位工具、采样工具、现场便携检测设备、样品

保存装置以及安全防护用品。采样前，现场确定采样点的具体位置和地面标高，并在图中标出。

8.5.3 初步调查采样

初步调查采样的目的是通过现场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进行定性、半定量及定量分析，初步判断特

征指标和浓度、影响范围、水生态服务功能变化和水生生物受损情况，为研判影响趋势、进一步优化布

点、精确监测奠定基础。

初步调查阶段，以感官判断现场快速检测为主，实验室分析为辅，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现场或实验

室分析方法，或两者同时开展。进行样品快速检测的，根据相关规范保存部分样品，以备实验室复检。

初步调查的对象以评估区域内及其上下游区域的地表水和沉积物为主，各区域采样次数为1次，或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采样检测方法参考HJ/T 91、HJ/T 166。对于地形地貌明显改变的区域，结合遥

感影像图进行辅助判断。

8.5.4 系统调查采样

8.5.4.1 调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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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调查阶段的目的是通过开展系统的布点采样和定量分析，确定污染物类型和浓度、污染范围、

水生生物受损程度，为损害确认提供依据。

8.5.4.2 地表水布点采样

河流、湖（库）布点采样与保存的具体要求参照HJ/T 91、HJ 493、HJ 495等相关技术规范执行。

8.5.4.3 沉积物布点采样

沉积物布点采样和保存参照HJ/T 91、HJ/T 166执行。河流、湖（库）沉积物采样布点位置和数量可

以参考地表水体布点方案确定，同时，结合沉积物中污染物空间范围模拟的需求确定采样深度和点位。

8.5.4.4 生物布点采样

考虑水体面积、水功能区、水生生物空间和时间分布特点和调查目的，采用空间平衡随机布点法布

置采样点或沿生物、水生态受损害梯度布置采样点。采样时间考虑生物节律，包括植物的季节变化以及

动物的季节变化和日变化。采样方法具体参照HJ 710.4、HJ 710.6、HJ 710.7、HJ 710.8、HJ 710.12、SC/T
9402、DB43/T 432 以及《污染死鱼调查方法（淡水）》等相关标准执行，缺少规定的，可以参考HY/T
078等相关标准和技术文件执行。

8.6 样品检测分析与质量控制

可采用现有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进行水、沉积物等样品的测定。生物样品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等相关标准技术规范执行。

对于无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的，可采用转化的国外标准分析方法或业界认可的分析方法，但需

通过资质认定并经过委托方签字认可。

地表水、沉积物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实验室分析过程质量控制参照HJ/T 91和HJ/T 166。

8.7 基线调查与确认

8.7.1 基线水平确定

基线水平确定原则参照GB/T 39791.1中基线确认的相关内容。

8.7.2 基线确认的工作程序

8.7.2.1 基线信息调查收集

基线信息调查收集主要包括：

a） 针对调查区的专项调查、学术研究以及其他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状况等相关历史数据；

b） 针对与调查区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水文地貌、水功能区类型、水生生物区系等类似的未受

影响的对照区，搜集水环境与水生态状况的相关数据；

c） 特征指标的水环境基准和标准；

d） 特征指标的水生态毒理学效应、调查区生物多样性分布等文献调研和实验获取数据。

8.7.2.2 基线确定方法筛选

优先采用历史数据和对照区调查数据，其次采用环境质量标准或通过专项研究推导确定基线。

8.7.2.3 基线水平的确定

按照基线选取的优先顺序，对基线水平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价，确定评估区的生态环境基线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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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损害确认

非法采砂案件生态环境损害的确认原则包括：

a） 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特征指标与基线相比存在不利改变和差异；

b） 评估区指示性水生生物种群特征（如密度、性别比例、年龄组成等）、群落特征（如多度、密

度、盖度、丰度等）或生态系统特征（如生物多样性）发生不利改变，超过基线；

c） 水生生物个体出现死亡、疾病、行为异常、肿瘤、遗传突变、生理功能失常、畸形；

d） 水生生物中的特征指标浓度超过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影响水生生物的食用功能；

e） 损害区域不再具备基线状态下的服务功能，包括支持服务功能（如生物多样性、岸带稳定性维

持等）的退化或丧失、供给服务（如水产品养殖）的退化或丧失、调节服务（如涵养水源、气

候调节等）的退化或丧失、文化服务（如休闲娱乐、景观观赏等）的退化或丧失。

9 因果关系分析

通过文献查阅、现场调查、资料分析、专家咨询等方法，分析非法采砂行为导致水生生物资源和水

生态服务功能以及地表水环境质量受到损害的作用机理，建立破坏生态行为导致水生生物和水生态服务

功能以及地表水环境质量受到损害的因果关系链条。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确定非法采砂行为与水生

生物资源、水生态服务功能损害或水环境质量下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a） 存在明确的非法采砂行为；

b） 水生生物、水生态服务功能受到损害或水环境质量下降；

c） 破坏生态行为先于损害的发生；

d） 根据水生态学和水环境学理论，结合生态系统过程及水动力过程分析等，确认非法采砂行为与

水生生物资源、水生态服务功能损害或水环境质量下降具有关联性。

根据需要，分析其他原因对水生生物资源、水生态服务功能损害或水环境质量下降的贡献。

10 损害实物量化与恢复方案制定

10.1 损害范围与损害程度

10.1.1 损害程度

基于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浓度与基线水平，确定超过基线点位地表水和沉积物的受损害程

度，计算方法见式（1）：

�� = |�� − ��|/��………………………………………………（1）
式中：

��—某评估点位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或相关理化指标的受损害程度；

��—某评估点位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的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

��—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的基线水平。

基于地表水、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超过基线水平的区域面积或体积占评估区面

积或体积的比例，确定评估区地表水和沉积物的受损害程度，计算方法见式（2）：

� = ��/�…………………………………………………（2）
式中：

�—超基线率，即评估区地表水、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超过基线水平的区域面

积或体积占评估区面积或体积的比例；

��—评估区地表水、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超过基线水平的区域面积或体积；

�—评估区面积或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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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水生生物量

根据区域水环境条件和对照点水生生物状况，选择具有重要社会经济价值的水生生物和指示生物，

参照GB/T 21678，计算方法见式（3）：

�� = ��� × �� × ��……………………………………………（3）
式中：

��—生物资源（包括鱼、虾、贝等水产品）损失量，kg或尾；

��—近3年内同期第 i 种生物资源密度，kg/km2或尾/km2；

��—第 i 种生物资源损失率，%；

��—受损害面积，km2。

生物资源损失率计算方法见式（4）：

� = �−��

�
× 100% − �……………………………………………（4）

式中：

�—生物资源损失率，%；

�—近3年内同期水生生物资源密度，kg/km2或尾/km2；

��—损害后水生生物资源密度，kg/km2或尾/km2；

�—回避逃逸率，%，取值参考GB/T 21678。

10.1.3 水生生物多样性

从重点保护物种减少量、生物多样性变化量两方面进行评价。

a） 重点保护物种减少量（△S）计算方法见式（5）：

Δ� = �� − ��…………………………………………………（5）
式中：

��—基线水平下的重点保护物种数；

��—损害影响范围下的重点保护物种数。

b） 生物多样性变化计算方法见式（6）：

Δ��� = ���0 − ���……………………………………………（6）
式中：

Δ���—第 i 类生物多样性指数变化量；

���0—基线水平下第 i 类生物多样性指数；

���—损害发生后的第 i 类生物多样性指数。

生物多样性指数可以采用香农-威纳指数，计算方法见式（7）：

� =− (� ��)( ln �� )……………………………………………（7）
式中：

�—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

��—第 i 种物种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比例。如总个体数为N，第 i 种个体数为ni，则Pi=ni/N。

10.1.4 水生态服务功能

常见地表水生态服务功能量化方法参见GB/T 39792.2以及资料性附录A，可根据水生态服务功能的

类型特点和评估水域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评估指标，确定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受损害程度或损害量。计

算方法见式（8）和式（9）：

� = |� − �|/�…………………………………………………（8）
式中：

�—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受损害程度；

�—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基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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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发生后水生态服务功能的水平。

�' = |�' − �'|K…………………………………………………（9）
式中：

�'—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受损量；

�'—水生态服务功能量的基线水平；

�'—损害发生后水生态服务功能量。

10.1.5 地形地貌

从河道断面宽深比变化和河道冲淤变化量进行评价，选择合适的评估指标，确定地形地貌的变化程

度。

a）断面宽深比变化计算方法见式（10）：

Δ� = �� − ��…………………………………………………（10）
式中：

Δ�—断面宽深比变化程度；

��—自然演变下河道断面宽深比；

��—损害发生后河道断面宽深比。

b）河道冲淤变化量计算方法见式（11）：

Δ� = �� − ��…………………………………………………（11）
式中：

Δ�—河道冲淤变化量；

��—自然演变下河道冲淤量；

��—损害发生后河道冲淤量。

10.1.6 损害空间范围

根据各采样点位地表水和沉积物、水生生物、水生态损害确认和损害程度量化的结果，分析地表水

和沉积物环境质量、水生生物、水生态服务功能、地形地貌变化强度等不同类型损害的空间范围。

10.2 恢复方案的制定与期间损害

10.2.1 恢复方案的确定原则

通过文献调研、专家咨询、专项研究、现场实验等方法，评价受损地表水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恢

复至基线的经济、技术和操作的可行性。

自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到恢复至基线的持续时间大于一年的，计算期间损害，制定基本恢复方案和补

偿性恢复方案；小于等于一年的，仅制定基本恢复方案。需要实施补偿性恢复的，同时需要评价补偿性

恢复的可行性。

当不具备经济、技术和操作可行性时，地表水和沉积物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可恢复至维持其基线功能

的可接受风险水平；可接受风险水平与基线之间不可恢复的部分，可以采取适合的替代性恢复方案，或

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价值量化。

基本恢复方案和补偿性恢复方案的实施时间与成本相互影响，考虑损害的程度与范围、不同恢复技

术和方案的难易程度、恢复时间和成本等因素，确定备选基本和补偿性恢复方案。参照GB/T 39791.1中
恢复方案制定的相关内容，统筹考虑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质量、水生生物资源以及其他水生态服务功能

的恢复，根据不同方案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公众满意度等因素对备选综合恢复方案进行筛选，确定

最佳综合恢复方案。

10.2.2 基本恢复方案

10.2.2.1 基本恢复目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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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恢复的目标是将受损的地表水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水平。对于受现场条件或技术可达性等原因

限制的，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不能完全恢复至基线水平，根据水功能规划，结合经济、技术可行性，

确定基本恢复目标。

对于非法采砂案件，优先选择被破坏的地形地貌作为作为恢复目标，对于没有破坏地形地貌的非法

采砂案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水生生物相关指标表征水生态损害。

10.2.2.2 制定原则

对于非法采砂案件，分析受损水生态服务功能自然恢复至基线的可能性，并估计“无行动自然恢复”

的时间，对于不能自然恢复的，制定水生态恢复基本方案。

10.2.3 地形地貌的恢复方案制定

10.2.3.1 地形地貌恢复依据

按照评估工作方案的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规，

对非法采砂行为，应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补救措施。

10.2.3.2 恢复方法

对非法采砂案件中不能自然恢复区域，采取人工措施进行地形地貌恢复，主要包括地形重塑和地貌

与生态结合两种技术，其技术适用条件和技术性能见表2：
表2 地形地貌恢复技术适用条件和技术性能表

方法 技术功能 适用性 成熟度 可靠性 成本
二次污染和

破坏

地形重塑法

地形重塑技术

通过抛石、抛沙

等方法来调整

河床高程、重塑

岸坡形态（如采

用缓坡或阶梯

式结构）、构建

浅滩、深潭等微

地貌单元。

适用于水流

较急或局部

冲淤变化较

大河段区

域。

该技术成熟

度高，国内

外已得到工

程应用。

能有效改善

河床结构，进

而改变水动

力条件，使河

道恢复至稳

定状态，但设

计方案需要

结合实际情

况开展并邀

请专家论证。

操作较简

单，成本

较低。

二次污染和

破坏：有产

生二次污染

和破坏的风

险。

地貌与生态

结合法

地貌与生态结

合技术在恢复

过程中需结合

当地水文地质

条件，利用本土

植被（如耐水湿

的乔灌木）加固

岸坡或浅水河

段，同时通过水

系连通工程整

合周边湿地或

小型水体，形成

连续的生态廊

道，恢复河道地

形。

适用于水流

较缓河段或

护岸、护坡

地段。

该技术成熟

度高，国内

外已得到工

程应用。

能有效改善

水体生物和

微生物生长

环境改善河

床结构，进而

改变水动力

条件，但设计

方案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

开展并邀请

专家论证。

操作较简

单，成本

较大。

不会有产生

二次污染和

破坏的风

险。



T/GDSES XXXXX

16

10.2.3.3 恢复内容

修复工作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要考虑生态修复的实际效果和可操作性，具体措施包括

河床形态重塑、植被恢复、生态缓冲带建设及水生态系统重构等。

a） 对堤防等有影响区域，恢复堤防并采用生态护堤；

b） 对水流较缓河段，可采用种植植被缓慢促淤或细沙回填方式修复受损河床；

c） 对水流较急或局部冲淤变化较大河段，可根据河道冲淤特性、抗冲能力等采用抛石、抛泥、填

砂等措施。

10.2.4 损害时间范围确定

基本恢复方案达到预期恢复目标的持续时间为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持续时间。涉及水产品生产等产

品供给服务、地形地貌等支持服务服务、洪水调蓄等调节服务、休闲旅游等文化服务功能的，分析环境

治理方案等生态服务功能影响的持续时间，确定损害时间范围。

没有适合的基本恢复方案时，为永久性生态环境损害。

10.2.5 期间损害计算

利用等值分析法对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开始发生到恢复到基线水平的期间损害进行量化，计算补偿

性恢复的规模。期间损害的计算一般选择基本恢复方案中表征损害范围或损害程度时间最长的指标，根

据非法采砂案件的特点，可以选择采砂量等资源类指标或者地形地貌破坏量等服务类指标计算期间损害；

如果实物量指标不可得或没有适合的补偿性恢复方案，可以选择损害价值量作为量化指标（如旅游收入

等）计算期间损害。

期间损害的计算方法参照GB/T 39791.1中等值分析法的相关内容。

10.2.6 补偿性恢复方案

10.2.6.1 补偿性恢复目标明确

补偿性恢复的目标是补偿受损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水平期间的损害。当采用资源类

指标表征期间损害时，原则上补偿性恢复目标与基本恢复目标采用相同的表征指标；当采用服务类指标

表征期间损害时，利用服务指标表征补偿性恢复规模，并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其他资源类指标表征服务水

平。

10.2.6.2 制定原则

补偿性恢复方案可以与基本恢复方案在不同或相同区域实施，包括恢复具有与评估水域类似水生生

物资源或服务功能水平的异位恢复，或使受损水域具有更多资源或更高服务功能水平的原位恢复。比如，

对于受污染沉积物经风险评估无需修复，可以异位修复另外一条工程量相同的被污染河流沉积物，或通

过原位修建孵化场培育较基线种群数量更多的水生生物，或通过修建公共污水处理设施替代受污染的地

表水自然恢复损失等资源对等或服务对等、因地制宜的水环境、水生生物或水生态恢复方案。

10.3 恢复技术筛选

非法采砂案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恢复技术的筛选参见GB/T 39792.2中的要求。

11 损害价值量化

非法采砂案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损害价值量化参见GB/T 39792.2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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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鉴定评估报告编制

非法采砂案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的格式和内容参见GB/T 39791.1中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报告书的编制要求。

13 非法采砂案件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效果评估

非法采砂案件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效果评估参见GB/T 39792.2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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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非法采砂案件涉及的常见地表水生态服务功能损害评估方法

A.1 水源涵养

地表水生态系统产品供给服务价值是指地表水生态系统通过初级生产、次级生产为人类提供淡水产品、

水资源供给等的经济价值。

非法采砂案件造成水源涵养的损失，可通过水源涵养减少量进行评估，计算方法见式（A.1）：

�水损 = �体损 × �水砂 × ��………………………………（A.1）

式中：�水损—水源涵养减少量，吨；

�体损—河床结构受损程度，立方米；

�水砂—水中松散砂土的密度，吨/立方米；

Pg—水中松散砂土的含水比例，%。

A.2 河（湖）床结构破坏与土壤流失

非法采砂案件中河（湖）床结构破坏比较常见，造成河（湖）床沉积结构、地形地貌与支撑功能的改变，

改变了河流泥沙与输送能力之间的平衡状态，会造成河（湖）床下切，河岸侵蚀，损害河（湖）床及河岸带

的稳定性，并影响河流的自然水文情势。

河（湖）床结构破坏通常还带来土壤流失，因河岸带、湖岸带等区域的植被、沉积结构破坏导致岸边土

壤、砂层等环境介质失去固着力后随降雨、水流的冲刷而流失，进而造成河岸生态环境和堤防工程等的破坏。

土壤流失造成流失区及周边植被生长环境破坏，也易造成堤防工程受损，流失的土壤顺流而下淤积河（湖）

床及下游涉水构筑物，造成河流等水体水文情势的变化。

计算河（湖）床结构变化与土壤流失的价值量时，以实际恢复工程法进行核算，即通过实测工程建设、

采砂活动及土壤流失等情况造成的损失量或破坏量，进行恢复方案设计。

设计河道、河岸等恢复方案时，按 GB 50286和 SL 386等技术规范中关于河道边坡设计的要求开展；在

评估工程恢复效果时，充分考虑非法采砂发生后对河流水动力条件的改变，计算河道冲淤强度、泥沙恢复饱

和系数等，进行河道冲刷、河道演变等分析，如采用三维 ASM模型研究河（湖）床的稳定与变形，采用一

维数学模型和动力学模型模拟多级河道水位变化情况，并为二维计算成果提供边界条件，采用二维水流熟悉

模型模拟非法采砂区域及附近水域水流流速、流态等水动力变化情况，采用二维或三维泥沙模型开展泥沙输

移计算等，评估恢复工程实施前后河道、河岸的变化及恢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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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常用地表水生态环境修复和恢复技术适用条件与技术性能

基本恢复方案和补偿性恢复方案可以是一种或多种地表水和沉积物恢复技术的组合。地表水和沉积物损害的恢复技术包括地表水治理技术、沉积物修

复技术、水生生物恢复技术、水生态服务功能修复与恢复技术。在掌握不同恢复技术的原理、适用条件、费用、成熟度、可靠性、恢复时间、二次污染和

破坏、技术功能、恢复的可持续性等要素的基础上，参照类似案例经验，结合地表水和沉积物污染特征、水生生物和水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害程度、范围和

特征，从主要技术指标、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等方面对各项恢复技术进行全面分析比较，确定备选技术；或采用专家评分的方法，通过设置评价指标体系

和权重，对不同恢复技术进行评分，确定备选技术。提出一种或多种备选恢复技术，通过实验室小试、现场中试、应用案例分析等方式对备选恢复技术进

行可行性评估。基于恢复技术比选和可行性评估结果，选择和确定恢复技术。

表 B.1 常用地表水生态环境修复和恢复技术适用条件与技术性能表

修复恢复技术 技术功能 适用性 成本 成熟度 可靠性 二次污染和破坏

河床生态构建

技术

通过埋石法、抛石法、

固床工法、粗柴沉床

法或巨石固定法等方

式将石头或柴等材料

置于河床上，营造水

生生物和微生物生长

的河床，改善水体生

态系统。

埋石法一般用于水流

湍急且河床基础坚固

的地区。

投资费用低，运行过

程能耗低。

成熟度高，国内外已

得到工程应用。

能有效改善水体生物

和微生物生长环境。

重构水生态系统，对

水生态不产生二次污

染和破坏。

增殖放流技术 增加水生生物数量。

地表水体中鱼虾类等

水生生物数量因受到

损害而降低，可采用

增殖放流的措施进行

恢复。具体方法参考

SC/T 9401。

对水域条件、苗种来

源、亲体来源、苗种

培育等有严格要求，

技术要求较高，成本

较大。

该技术在国内应用成

熟，具有相关技术规

程。

适合鱼虾类等水生生

物数量严重受损，且

适合进行恢复的情

况。

对水生态不产生二次

污染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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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恢复技术 技术功能 适用性 成本 成熟度 可靠性 二次污染和破坏

河道整治

按照河道演变规律，

恢复河道稳定结构，

改善河道边界条件、

水流流态和生态环境

的治理活动。

因非法采砂等生态破

坏行为造成河岸、河

床、河滩地等结构受

损，威胁水文情势安

全及水生生物栖息与

生存环境，具体方法

参考 GB 50707。

操作较简单，成本较

高。

该技术在国内应用成

熟，具有相关技术规

程。

适合河道结构遭受破

坏，需要通过工程措

施，如回填等恢复到

河道稳定结构状态。

有产生二次污染和破

坏的风险。

物种孵化技术

采用人工孵化技术，

对受损水生生物物种

进行恢复，增加物种

数量。

适合于受损物种的数

量恢复，孵化技术措

施包括饲养场选择、

布局、笼舍、孵化室、

育雏室、饲养等。

需要一定的场地空

间，并进行笼舍建设

等，成本较高。技术

水平及环境条件要求

较高。

该技术在国内应用成

熟，具有相关技术规

程。

非常适合动物物种数

量及种群的恢复。

无产生二次污染和破

坏的风险。

营建人工繁殖

岛（栖息地建

设）

针对部分水生生物、

集群营巢的鸟类（如

鸥、燕鸥和一些水

禽）、水生哺乳动物

等可以通过岸滩修

复、修建岛屿、渔业

资源增殖放流等来帮

助创造营巢地、栖息

地，改善水域生态状

况，创造适宜动物栖

息的空间。

适用于水生生物、水

禽栖息地受到破坏导

致物种和种群数量减

少的情况。通过营建

人工繁殖岛，促进物

种种群数量增长与恢

复。

需要一定的场地空

间，并建立适宜的栖

息环境，且需要适当

的监测维护措施，成

本较高。

针对不同物种栖息地

建设，国内外均有一

定数量的成功案例。

但针对不同物种栖息

地建设的成熟度及发

展水平不一。部分鸟

类物种栖息地建设发

展较为成熟，而针对

地表水体的水生生物

栖息地建设缺少成熟

的技术规范。

适合水禽和水生哺乳

动物等物种数量和种

群的恢复。

无产生二次污染和破

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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